桃園市政府標準作業流程說明
辦理採購履約爭議調解業務

	作業流程
	步驟說明
	表單、附件
	作業期限

	1.申請調解
	申請人就採購履約爭議事項，以書面申請調解。申請調解時應檢附「履約爭議調解申請書」【（民）表1】。如有代理人者，應附「履約爭議調解委任書」【（民）表2】。
	【（民）表1】履約爭議調解申請書
【（民）表2】履約爭議調解委任書

	30日

	2.申訴會收受調解申請書並通知陳述意見
	收受調解申請書後，通知他造當事人陳述意見。
	無
	

	3.審核是否受理
	1.檢視書狀程式及內容是否完備，需否補正。

2.檢視有無其他不受理之理由。
	無
	

	4.補正
	書狀程式應補正者，通知申請人限期補正。申請人應於30日內完成補正事宜。
	無
	

	5.主任委員指定調解委員
	申請人書狀無須補正，或於期限內補正者，由本府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(以下簡稱申訴會)主任委員，指定調解委員1人至3人進行調解。

	無
	30日

與5. 6.共30日
與5.~7.共30日
50日
與9.~10.4共50日

	6.提不受理案送申訴會審議
	無法補正、或可補正事項通知申請人限期補正，申請人逾期未補正者，提不受理案送申訴會審議。

	無
	

	7.指定期日由委員進行調解
	1.指定期日由調解委員進行調解。

2.調解委員於調解時，仍應審查案件是否有不受理之情事。

3.調解時應通知調解委員、雙方當事人及利害關係人到場進行調解。

4.調解時作成調解會議紀錄。會議紀錄應依調解之結果，記明「調解當場成立」、「調解當場不成立」或「委員依職權提出調解建議」。

5.如無續開之必要，30日內由委員完成調解，如有續開之必要則不在此限。雙方當事人同意展延調解期間者，應記明於會議紀錄。

6.另按採購履約爭議調解規則第20條第1項規定，調解事件應自收受調解申請書之次日起4個月內完成調解程序。但經雙方同意延長者，得延長之。同條第2項規定，調解期間於調解申請書尚未補正或調解費尚未補繳者，自收受補正文件或補繳調解費之次日起算;當事人於調解期間內，續以書面補具理由、陳報資料，或擴張請求而有補繳調解費之必要者，自最後收受補具理由書、陳報資料或補繳調解費之次日起算。是以，案件處理期間之計算，仍應依前述規定辦理。
	無
	

	8.調解初步結果
	1.調解過程中，如雙方當事人當場達成合意，提調解成立案送委員會議審議；如雙方未能達成合意，提調解不成立案送申訴會審議。

2.如調解委員以申訴會名義提書面調解建議者，送兩造當事人表示意見，並請雙方於一定期限內表示是否同意。雙方當事人如同意調解建議者，提調解成立案送申訴會審議；一方不同意調解建議者，提調解不成立案送申訴會審議。若機關不同意調解建議者，應報上級機關核定，並以書面向申訴會及廠商說明理由。
	無
	

	9.申訴會審議決議
	1.不受理案、調解成立案、調解不成立案或調解方案等會議資料，應於申訴會議前檢送委員審閱。
2.各項提案應提送申訴會審議。申訴會應對於調解成立、調解方案及調解不成立之內容及理由為討論，並為確認。
	無
	

	10.1不受理
	有採購履約爭議調解規則第10條各款事由者，應為不受理之決議。
	無
	

	10.2調解成立
	雙方當事人達成合意，或雙方當事人同意調解建議者，調解成立。
	無
	

	10.3提出調解方案
	當事人不能合意但已甚接近者，申訴會應斟酌一切情形，並徵詢調解委員之意見，求兩造利益之平衡，於不違反兩造當事人之主要意思範圍內，依職權提出調解方案。
	無
	

	10.4調解不成立
	雙方當事人未能達成合意，或當事人之一方不同意調解建議者，調解不成立。
	無
	

	11.調解方案是否異議
	如當事人或參加調解之利害關係人對於調解方案於送達之次日起10日內表示異議者，調解不成立。機關表示異議者，應先報上級機關核定，並以書面向申訴會及廠商說明理由。如未於前述期間內表示異議者，調解成立。
	無
	

	12.1通知不受理
	不受理案經申訴會議決通過後，應於10日內通知雙方當事人。
	無
	10日

	12.2檢送調解成立書
	調解成立案經申訴會議決通過後，應於10日內將調解成立書送達於雙方當事人。
	無
	

	12.3檢送調解不成立證明書
	調解不成立案經申訴會議決通過後，應於10日內將調解不成立證明書送達於雙方當事人。
	無
	

	13.結案
	不受理、調解成立書及調解不成立證明書等調解結果，送達於雙方當事人後，本案即告終結。
	無
	


(民)法採審02-流程說明-2/4

